高雄縣教師會第八屆第一次定期理、監事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：民國100年5月28日（星期六）中午十二時整

地　　點：大樹國小D棟3樓演藝廳
出    席：本會全體理監事

主    席：劉亞平暫代主席             紀錄：潘如梅
壹、報告出席人數

出席：20人

請假：0人

列席：3人

貳、主席宣布開會

參、確認議程：確認通過
肆、工作報告

1.同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報告。

伍、選舉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

  (一)依本會章程第15條規定：「理事互選常務理事五人，組織常務理事會，處理理事會重要業務及執行理事會決議事項；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出理事長一人及副理事長二人。」及第17條規定：「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名，由監事互選產生。」

  (二)選務工作人員如下：

 1.發票人員：張櫻馨

 2.監票人員：謝診愈

 3.計票人員：劉亞平

 4.唱票人員：鐘金華

  (三)常務監事經監事以無記名投票結果，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：

      吳瑞泰(4票)

  (四)常務理事經理事以無記名投票結果，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：

1.廖建中(14票)

2.李季謦(13票)

3.陳俊成(13票)

4.劉亞平(11票)

5.林孟楷(10票)

  (五)理事長經理事就常務理事5人中，以無記名投票結果，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：

      廖建中(13票)

  (六)副理事長經理事就常務理事4人中，以無記名投票結果，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：

      第1輪投票：李季謦 (9票)

      第2輪投票：陳俊成 (13票)

以下議程改由廖建中擔任主席。

陸、討論提案：

案由一、會務人員聘任案，請討論。

說明：本會設立總幹事、政策組、組織組、教學組、申訴組、生態教育組、鄉土教育組、性別教育組、高中職教育組、幼稚教育組、特殊教育組、私校組、福利組。

決議：1.第八屆組別依說明設立，贊成17票，反對0票，照案通過。

      2.會務人員如下：

總幹事：潘如梅、政策組：劉亞平、組織組：李季謦、

教學組：曾莉莉、申訴組：廖建中、生態教育組：陳志鵬、

鄉土教育組：鍾淑芳、性別教育組：鐘金華、

高中職教育組：陳俊成、幼稚教育及特殊教育組：廖建中、

私校組：施文輝、福利組：張櫻馨秘書。

贊成18票，反對0票，照案通過。

案由二、審議第八屆會務假人員，請討論。

說明：本會目前會務假人員計有5人，茲因縣市合併案及產業工會成立，亟需增加人力支援，經徵詢陳俊成老師願意部分時間支援會務。

決議：會務人員計廖建中、劉亞平、李季謦、曾莉莉、潘如梅等5人，陳俊成每週減課8節，贊成17票，反對0票，通過。

案由三、審議三、四月收支月報表，請討論。

說明: 如附件一

決議：贊成17票，反對0票，照案通過。

案由四、推派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第七屆各委員會委員名單

說明：特殊教育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生態教育委員會、幼稚教育委員會、性別教育委員會、私立學校委員會、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
決議：授權理事長視必要推派代表，贊成18票，反對0票，通過。

案由五、審議會員遭學校違法解聘資遣，申請司法基金補助要求給付薪資案（編號：100002），請討論。

說明: 如附件二
決議：補助通過，並徵詢當事人授權本會爰用其申請補助案例，作為司法基金及產業工會宣導之用，贊成16票，反對0票，通過。

柒、臨時動議 無

捌、散會：下午12時5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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